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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267530]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项目管理制度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规范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复恩”）项目的设立与运作，合理设计项目，优化实施流程，降低运行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和财产使用效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复恩章程，结合复恩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2条 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复恩财务管理制度。
第2章 项目立项
第3条 项目申请成功后，复恩应当及时将制定包含预算分配在内的项目执行计划，并报请理事长审议。
项目执行计划是该项目执行的基础，但不因此而限制项目的实施与发展；如果在实施过程中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对项目执行计划进行调整，并报主任批准。
第4条 项目立项应当充分考虑项目的公益性、影响力、创新性、可持续性、社会效益等。
（1） 项目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业务范围；
（2） 项目应力争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努力保障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和受助方的持续性发展；
（3） 项目社会效益显著，收益人群广、覆盖面大。
第5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其限定性捐赠协议中已明确具体项目方案的，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没有约定具体项目方案的，应当合理制定项目方案，并征得捐赠方同意。
第6条 复恩自设项目，注重自身特点和特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项目效益。
第7条 特殊项目的立项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8条 在项目申请阶段一般项目申请需经过主任批准，重大项目申请需经过理事长批准，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立项阶段。
第9条 重大项目是指：
1. 当年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复恩当年捐赠总收入的1/5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 
2. 当年该项目的支出占复恩当年总支出的1/5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
3. 持续时间超过3年的。
第3章 项目实施
第10条 项目实施前要编写项目实施方案。
第11条 批准立项的项目应当确定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联络项目相关单位，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定期反馈执行和进展情况。
第12条 项目实施中，复恩项目部要监督项目运行情况，协调处理项目实施中的问题。

第4章 项目监督与评估
第13条 项目部定期举行项目会议，保证项目实施顺利进行。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检查上次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并分析未完成事项的原因；
2. 检查项目实施进度，针对异常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
3. 对于已经进行到一半或以上的项目进行项目复盘与总结，并根据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对项目计划进行相应的修改；
4. 解决需要协调处理的有关事项。
第14条 项目部人员职责明确、奖罚分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时，项目执行人应及时报告项目主管人员，由项目主管人员指导应对。出现重大问题时，由项目主管人员报告主任，必要时报告理事长，协商制定应对措施。
第15条 项目完成后由项目资助方或项目资助方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报告应包括：目标或要求是否实现、输出文件或记录是否完整、项目执行是否在预算范围内等。
第16条 项目验收结果在对外公布前，须报经理事长同意，认为必要时可请示理事会同意。
第17条 立卷归档。一个项目一个档案，包括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结束的所有资料。
第5章 附 则
第18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19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20条 [bookmark: _GoBack]本制度于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经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即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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